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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建城市货运保障“绿色车队”
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改善首都空气质量，根据市政府发布的《“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本市第十六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及《北京市建设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行动计划(2009年—2015年)》有关工作要求，提出以下组建城市货运保障“绿色车队”工作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据“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行动计划，坚持环保、高效、节能、安全的原则，发展道路货运社会化、专业化、集约化，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向现代物流转型，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2010年在现有“绿色车队”车辆规模基础上，增加绿标车5000辆，至2015年实现组建5万辆规模“绿色车队”的目标。

二、组织领导

（一）组织机构

根据本市第十六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有关工作安排，由北京市黄标车淘汰和建设货运“绿色车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协调总体工作，具体工作由市交通委牵头，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开展工作，组建“绿色车队”工作设工作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

（二）职责分工

市发改委、市商务委、市经信委、市住建委、市农委、市教委、市市政市容委、市卫生局、市药监局、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市新闻出版局、市邮政局、市交通委路政局等有关行业主管（归口）部门，根据本行业实际货运需求状况，鼓励、引导相关企业（单位）组建满足本行业专业性、特殊性需求的专业性“绿色车队”。

各行业主管和归口部门主要职责是：市发改委负责电煤、居民生活用煤供应、电厂的粉煤灰、石灰石等能源运输保障；市商务委负责粮食、百货、副食、再生资源回收等运输保障；市经信委负责全市重点工业企业的货运保障（电子信息、机电、生物工程和医药、汽车及交通设备、军工、都市工业、基础工业等，含工业企业用煤）；市住建委负责城市建筑工程、工地物资运输保障；市农委负责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等运输保障；市教委负责学生营养餐配送等运输保障工作；市市政市容委负责锅炉供暖用煤、路灯用电、气、热运输，渣土运输，垃圾粪便清运、医疗清废等运输保障；市卫生局负责医疗物资、卫生防疫、抢救、医疗用具等运输保障；市药监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等运输保障；市园林绿化局负责绿化、花卉打药、浇水等养护管理，苗木、花卉等绿化材料的运输保障；市水务局负责水务、防汛等物资运输保障；市新闻出版局负责图书、报刊、杂志等出版物印刷品运输保障；市邮政局负责邮政、快递行业货物运输保障；市交通委路政局负责交通设施建设材料和铁路道口、轨道建设、公路和城市道路养护作业等货物运输保障。

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负责组建承担社会化货物运输的综合性“绿色车队”。

市财政局负责复核、拨付补助资金，对补助资金进行监管。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负责受理各行业主管和归口部门为“绿色车队”企业车辆办理货车通行证的申请，并根据审核情况，为保障城市正常运转、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须品供给，需白天运输的货车核发一定数量的通行证件，保障车辆通行。
三、绿色车队标准

（一）企业标准

1、取得本市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和工商登记的经营性货运企业，或从事城市运行基本保障的其他部门和单位；

2、拥有具有绿色环保标志的货运车辆，其中经营性货运企业需拥有5辆（含）以上具有绿色环保标志的营运货运车辆；

3、近两年内未发生同等责任以上交通死亡事故；

4、近两年内未发生运输质量责任事故；

5、近两年内未因违反环保法规被环保部门处罚或处理；

6、经营性货运企业需应用运输或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和符合国家标准的GPS卫星定位监控管理系统，能有效实施车辆的实时监控、管理；

7、经营性货运企业上年度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AAA。

（二）车辆标准

1、经营性货运车辆取得道路运输证；

2、符合本市新机动车环保排放标准，经营性货运车辆需符合交通行业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

3、车辆类别主要为交通运输部道路货运汽车及汽车列车推荐车型，以及适宜从事道路货运的各类货运汽车；

4、经营性绿标货运车辆技术等级为一级；

5、经营性货运车辆需安装有GPS卫星定位监控系统；

6、能满足运输需求的其他安全技术条件。

四、工作程序

（一）专业性“绿色车队”组建程序

企事业单位向所属行业主管（归口）部门提出组建“绿色车队”申请，提交《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申报表》（附件1）、《申请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承诺书》（附件2）；行业部门受理企事业单位申请，按照“绿色车队”标准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签署意见，确定“绿色车队”资格，并将《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申报表》报办公室备案，由办公室统一向社会公告。

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可根据行业管理实际，制定本部门专业性“绿色车队”审查工作程序性规定。

（二）综合性“绿色车队”组建程序

货运企业向所在区县运输管理部门提出组建“绿色车队”申请，提交《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申报表》、《申请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承诺书》；区县运输管理部门受理企业申请，按照“绿色车队”标准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签署意见，报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审查；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对企业的申请材料及区县运输管理部门的意见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报办公室备案，由办公室统一向社会公告。

（三）“绿色车队”车辆通行证核发程序

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对所属“绿色车队”企业的通行需求进行审核，对于确需申请通行证进行白天运输的，将企业填报的《北京市“绿色车队”企业货运车辆通行需求申请及审批表》（附件3，一式2份）、《北京市“绿色车队”企业货运车辆通行需求申请明细表》（附件4）及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所需的其他证明材料报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在附件3上签署意见后，将申报材料返回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企业核发通行证，并将签署意见后的附件3返回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将最终申领、核发货运通行证的情况反馈至办公室。

五、保障措施

（一）凡在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底前贷款购置绿标车辆的“绿色车队”企业，由市财政给予1年贷款贴息补助；对于未利用贷款购置绿标车，但同时淘汰了黄标车的“绿色车队”企业，给予相当于1年贴息标准的新车购置补贴。具体办法由市财政局、市交通委、市环保局另行制定。

（二）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加强需求管理，归集行业货运需求信息，并向社会公开，要求本行业企业在组织有关货运和物流项目招投标时，优先使用“绿色车队”企业；办公室根据各行业需求部门的要求，组织召开货运供需推介会，搭建供需平台。

（三）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城区货运通行证件时，对于承担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物资供应运输任务，确需白天进入城区通行的，优先考虑“绿色车队”企业车辆，保障车辆通行，实现高效、环保、畅通的城市货运配送。

（四）对经审核确定“绿色车队”资格的企业核发“绿色车队”证书，加大对“绿色车队”企业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对典型“绿色车队”企业进行宣传，增加社会影响力。核发证书及宣传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协调并组织落实。

（五）“绿色车队”企业要规范经营，提高运输效率，向社会提供安全、规范、高质量的运输服务，为城市基本运行和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提供保障。

（六）加大对黄标车上路行驶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处罚力度。

六、工作要求

（一）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在2008-2009年组建“绿色车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调查、确认本行业的货运需求，填报《北京市各行业道路货物运输需求调查表》（附件5）。2015年前，各行业实现本行业货运需求应急物资保障全部由“绿色车队”企业承担运输服务，日常物资保障的70%由“绿色车队”企业承担运输服务。

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于2010年7月20日前将《北京市各行业道路货物运输需求调查表》及组建“绿色车队”工作计划报办公室。

（二）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各级运输管理部门加强对“绿色车队”的日常监督管理，建立退出机制，受理社会投诉，对于不符合有关资格条件，在运输服务、交通安全、应急保障等方面存在问题和违反承诺的企业，取消其“绿色车队”资格，并向社会公告。

（三）倡导“绿色车队”诚信经营和服务。“绿色车队”要按照承诺内容，遵守交通法规，保障交通安全；保证车辆车况良好、外观清洁、形象统一；要完成各级政府下达的城市运行保障运输任务和应急运输任务；按照有关要求按时向行业归口或主管部门、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上报运输统计报表。

（四）实行“绿色车队”工作情况报表制度。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市运输管理部门按时填报《城市货运保障“绿色车队”运输情况表》（附件6），并将有关工作信息、突发情况、企业动态等报至办公室，办公室统一汇总、处理后，形成工作专题信息报市政府。
（五）各行业主管（归口）部门要按照本市第十六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通告的有关要求，加强本行业（归口）单位黄标车淘汰的督办工作，向有关单位下达淘汰任务书，加速淘汰更新货运黄标车。

附件：1.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申报表

      2.申请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承诺书

      3.北京市“绿色车队”企业货运车辆通行需求申请及

审批表

4.北京市“绿色车队”企业货运车辆通行需求申请

明细表

          5.北京市各行业道路货物运输需求调查表

          6.城市货运保障"绿色车队"运输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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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绿色车队  实施  意见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10年7月1日印发

附件1：

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申报表

（单位公章）

	单位名称
	
	所属

区县
	

	单位地址
	
	经营许可证号
	

	经营范围
	
	法人

代表
	

	注册资金
	                万元
	工商执照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现有绿标车辆数量
	合计       辆       吨

	
	其中：厢式货车       辆       吨， 冷藏车        辆      吨

	
	集装箱车       辆       吨， 封闭货车      辆      吨

	
	自倾车       辆       吨，商品车运输车      辆      吨

	
	罐式车       辆       吨，危险货运车       辆       吨

	
	其  他       辆       吨

	单位服务信    息
	24小时业务电话：               24小时投诉监督电话：

	区县管理部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运输管理部门

（市行业主管或归口部门）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绿 标 车 辆 明 细

	序号
	车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核定载质量（吨）
	车体结构
	燃料
类别
	机动车登记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可续页）

填表说明：1、申请单位在右上角“（单位公章）”处加盖单位公章；

          2、“经营范围”填写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上核定的经营范围；
          3、单位服务信息（电话）要填写完整；
4、车体结构包括：厢式、冷藏、集装箱、封闭、罐式、栏板、自倾等；

          5、燃料类别包括：汽油、柴油；

          6、机动车登记日期按车辆行驶证上核定登记日期填写。
附件2：

申请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

承 诺 书
我单位申请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并承诺以下事项：

一、我单位已符合“绿色车队”及车辆有关资格条件。

二、我单位取得财政贴息或购车补助奖励的新购置绿标车辆，自购车之日起3年内不进行过户、转籍。

三、我单位将向社会提供安全、规范、高质量的城市配送货运服务；遵守国家、市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保证车况良好，外观清洁，形象统一。

四、我单位将服从市政府城市配送应急运输保障调用，完成有关应急运输保障任务。

五、我单位将按时、如实填报有关运输情况统计报表。

六、我单位填报的《组建城市货物运输“绿色车队”申报表》情况属实。

七、我单位将按市政府有关要求淘汰所属黄标车。
承诺单位负责人（签字）： 
承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北京市“绿色车队”企业货运车辆通行需求
申请及审批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货运车辆通行需求申请理由（可另附）：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行业主管（归口）单位意见：

□ 同意

   建议：给予该企业核发通行证          个
□ 不同意

   理由：                                
                                                     （公章）

       办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意见：

□ 同意

   给予该企业核发通行证                 个
□ 不同意

   理由：                                

                                                     （公章）

       办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2份）

附件4

北京市“绿色车队”企业货运车辆通行需求申请明细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序号
	运输货物名称
	车牌号
	车型
	运输时间
	主要运输路线

	
	
	
	
	
	

	
	
	
	
	
	

	
	
	
	
	
	

	
	
	
	
	
	

	
	
	
	
	
	

	
	
	
	
	
	

	
	
	
	
	
	

	
	
	
	
	
	

	
	
	
	
	
	

	
	
	
	
	
	


填表说明：

1、需逐车逐行填写

2、车型包括：栏板、厢式、集装箱、冷藏、罐车、其他

3、“主要运输路线”栏，如属于有固定运输起止点的，填写详细途经道路名称

4、本表填不下可另附表
	附件5
	
	
	
	
	
	
	
	
	

	北京市各行业道路货物运输需求调查表

	行业主管（归口）单位名称：

	序号
	货运需求单位名称
	主要运输货物
	承运单位名称
	平均每日货运量（吨）
	平均每日所需车辆（辆）
	现有货运车辆（辆）
	所需主要车型
	是否可以夜运

	
	
	
	
	
	本市车
	外埠车
	黄标车
	绿标车
	
	

	　
	　
	　
	　
	　
	　
	　
	　
	　
	　
	　

	　
	　
	　
	　
	　
	　
	　
	　
	　
	　
	　

	　
	　
	　
	　
	　
	　
	　
	　
	　
	　
	　

	　
	　
	　
	　
	　
	　
	　
	　
	　
	　
	　

	　
	　
	　
	　
	　
	　
	　
	　
	　
	　
	　

	　
	　
	　
	　
	　
	　
	　
	　
	　
	　
	　

	　
	　
	　
	　
	　
	　
	　
	　
	　
	　
	　

	合计
	——
	——
	　
	　
	　
	　
	　
	——
	——


	附件6
	
	
	
	
	
	
	
	
	

	城市货运保障"绿色车队"运输情况表
	

	20_____年第_____季度
	

	行业主管（归口）单位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车辆情况
	运次（辆次）
	运量（吨）
	主要承运货物
	主要运输范围

	
	
	数量（辆）
	吨位（吨）
	本期
	累计
	本期
	累计
	
	五环路内所占比例（%）
	五环路外所占比例（%）

	　
	　
	　
	　
	　
	　
	　
	　
	　
	　
	　

	　
	　
	　
	　
	　
	　
	　
	　
	　
	　
	　

	
	
	
	
	
	
	
	
	
	
	

	　
	　
	　
	　
	　
	　
	　
	　
	　
	　
	　

	　
	　
	　
	　
	　
	　
	　
	　
	　
	　
	　

	　
	　
	　
	　
	　
	　
	　
	　
	　
	　
	　

	合   计
	　
	　
	　
	　
	　
	　
	————
	————
	————

	本期本行业淘汰黄标车情况
	   共淘汰黄标车        辆；新购置绿标车        辆

	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此表为季报，自2010年第三季度起开始填报，结束时间另行通知
	
	
	
	
	
	
	

	2、主要承运货物是指占本企业运输量50%以上的货物，主要种类包括：煤炭及制品、石油天然气及制品、木材、机械设备、电器、肥料及农药、化工原材料、有色金属、盐、粮食、轻工、医药产品、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农林牧副渔产品、钢铁、建筑材料、矿石、水泥、其他。

	3、各“绿色车队”企业于每季度前10日内向所属行业主管（归口）单位填报上一季度情况
	
	
	
	
	
	

	   行业主管（归口）单位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4、各行业主管（归口）单位于每季度前15日内向组建绿色车队工作协调办公室报本行业上一季度汇总情况
	
	
	
	

	   工作协调办公室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5、此报表电子格式可到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网站-便民服务-相关下载栏目下载，地址：www.bjys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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